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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卫规〔2017〕1号 

 

 

 

各地级以上市及顺德区卫生计生局（委），省卫生监督所，省疾

病预防控制中心: 

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我省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发放和管理工

作，结合〘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整合调整餐饮服

务场所的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和食品经营许可证有关事项的通知〙

（食药监食监二〔2016〕29号）要求，我委修订了〘广东省卫生计

生委关于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发放的管理办法〙、〘广东省卫生计生

委关于新、改、扩建公共场所建设项目预防性卫生审查的工作程序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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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〘广东省卫生计生委关于公共场所卫生检验、检测、评价机构技

术能力考核的管理办法〙等 3 个规范性文件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

照执行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东省卫生计生委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2 月 27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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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 为了加强全省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发放管理工作，依

据〘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〙、〘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〙

的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适用于广东省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公共场所

卫生许可证发放管理工作。 

第三条  县级以上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负责本

行政区域的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发放管理工作。 

第四条  下列公共场所需办理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： 

（一）住宿场所：包括宾馆、酒店、旅店、招待所、度假村等； 

（二）沐浴场所：公共浴室（含桑拿、浴室、洗浴中心、足浴、

温泉浴、SPA休闲中心等）；   

（三）美容美发场所：理发店、美容店（含美甲店，不含医疗

美容）； 

（四）文化娱乐场所：影剧院、歌舞厅、音乐厅、录像厅、卡

拉 OK、游艺厅（室）等； 

（五）体育场所：游泳场（馆）、健身室等； 

（六）文化交流场所：展览馆、博物馆、美术馆、图书馆等； 

（七）购物场所：营业面积在1万平方米以上或使用集中空调的

商场、超市、书店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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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公共交通等候场所：候车（含地铁）室、候船室等。 

第五条  公共场所经营者申请卫生许可证时，应当向当地卫生

计生行政部门提交下列资料：  

（一）卫生许可证申请表； 

（二）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或营业执照、法定代表人或负

责人身份证明； 

（三）公共场所地址方位示意图、平面图和卫生设施平面布局

图； 

（四）公共场所卫生检测或者评价报告，使用集中空调通风系

统的，应当提供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检测或者评价报告；  

（五）从业人员的名单、健康合格证明和卫生知识培训合格证

明，以及卫生管理人员卫生培训合格证明。 

（六）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制度； 

（七）建设项目竣工卫生验收认可书。 

第六条  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对申请人提出的卫生行政许可申

请，应当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处理：  

（一）申请事项依法不需要取得行政许可的，应当即时告知申

请人；  

（二）申请事项依法不属于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职权范围的，应

当即时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，并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请；  

（三）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的，应当允许申请人

当场更正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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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应当当场或者

在五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。逾期不告知的，自

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；  

（五）申请事项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，申请材料齐全、符

合法定形式，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

材料的，应当受理行政许可申请；  

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受理或者不予受理行政许可申请，应当出具

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。 

第七条  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

内作出卫生行政许可决定。对符合要求的申请，卫生计生行政部门

应当依法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，并发放〘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〙；

对不符合要求的申请，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应当依法出具不予行政许

可决定书并告知不予许可的理由。 

第八条 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应当载明编号、单位名称、法定

代表人或者负责人、场所类别和许可项目、经营场所地址、发证机

关、发证日期、有效期限。  

其中场所类别按本办法第四条的第（一）至（八）项进行分类，

许可项目为各项中的细项。 

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有效期限为四年，每两年复核一次。 

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应当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公示。 

第九条  公共场所经营者应在许可证复核期届满30日前向原发

证机关提出复核申请，并提交以下材料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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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卫生许可证申请表； 

（二）一年内的卫生检测报告； 

（三）使用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，应当提供两年内的集中空调

通风系统卫生检测或者评价报告； 

（四）卫生许可证、营业执照； 

（五）从业人员的名单和健康合格证明、卫生知识培训合格证

明，以及卫生管理人员卫生培训证明。 

复核合格的，由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在原卫生许可证上加盖复核

合格章。 

第十条  公共场所经营者需要延续〘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〙有

效期的，应在有效期届满30日前向原发证机关提出延续申请，并提

交以下材料： 

（一）卫生许可证申请表； 

（二）一年内的卫生检测报告； 

（三）使用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，应当提供两年内的集中空调

通风系统卫生检测或者评价报告； 

（四）卫生许可证、营业执照； 

（五）从业人员的名单和健康合格证明、卫生知识培训合格证

明，以及卫生管理人员卫生培训证明。 

第十一条  公共场所经营者变更单位名称、法定代表人或者负

责人的，应当向原发证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办理变更手续。 

公共场所经营者变更经营项目、经营场所地址的，应当向县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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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计生行政部门重新申请卫生许可证。 

第十二条 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遗失或损坏的，经营单位应及

时向原发证的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申请补发，并提交以下资料，： 

（一）遗失或损坏卫生许可证补发申请书； 

（二）营业执照和法人身份证明； 

（三）损坏了的卫生许可证、卫生许可证副本或复印件，许可

证遗失的提交遗失声明。 

第十三条  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应当及时做好公共场所卫生许可

证申请、审批资料的登记、整理和归档工作。 

第十四条  本办法由广东省卫生计生委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五条  本办法自2017年5月1日起实施，有效期5年。 

    

 附件：广东省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参考格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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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附件 

 

 

 

根据〘〖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〗实施细则〙及我省相关文件的

要求，我厅编写了一个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的格式，推荐各地发证

时使用，各地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作适当调整。 

一、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的格式 

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一套共二件，包括：正本（见示意图1）和

量化标记（见示意图2）。正本有效期4年，供相对人公开悬挂，亮证

经营；量化标记是公共场所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的结果。 

二、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号的填写 

粤卫公证字[□ □ □ □]第□ □ □ □ □ □ □ □ □ □ 号 

         1 2 3 4 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

具体如：粤卫公证字[2011]第0000A00389号 

说明：发证机关只需填写1～14位的数字或字母内容，第1～4位

为发证的年份，第5～8位为行政区域代码，第9位为公共场所经营单

位的场所类别代码，第10~14位为该类别单位的流水号。其中公共场

所经营单位的场所类别代码按照我省公共场所许可的种类（住宿场

所、沐浴场所、美容美发场所、文化娱乐场所、体育场所、文化交

流场所、购物场所、公共交通等候场所），分别用英文字母 A、B、

C、D、E、F、G、H表示。 

三、书写规格 

正本参照表1，许可项目过多的可适当调整字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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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1 

 

文字内容 字体 字号 规  格 
颜  色 

C M Y K 

整证     420mm*297mm         

标志     37mm*37mm 100 80 0 0 

底色(空心五星图案)     252mm*368mm 12 0 20 0 

边框（W标志）     268mm*386mm 0 0 25 0 

卫生许可证 黑体 96   0 0 100 64 

贴量化标志处（字分

两行、四边加框） 
宋体 20   0 0 0 100 

粤卫公证（）第 号 宋体 30   0 0 0 100 

单位名称、单位地

址、法定代表人或负

责人、场所类别、许

可项目、有效期 

宋体 32   0 0 0 100 

标志、复核合格盖章

处（字分两行、四边

加框）及说明 

宋体 20   0 0 0 100 

发证机关** 宋体 30   0 0 0 100 

广东省卫生计生委

制 
宋体 25   0 0 0 1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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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意图1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

 

  

  

  

 

  

广东省卫生计生委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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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意图2 

  规格 

颜色 

C M Y K 

公共场所卫生等级标志 直径：4.5 100 50 0 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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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 为保证新、改、扩建公共场所符合卫生要求，预防、

控制和消除公共场所中危害或影响人体健康的因素，根据国务院〘公

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〙和卫生部〘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〙

的规定，结合本省实际，制定本工作程序。 

第二条  本程序所指预防性卫生审查，是指卫生计生行政部门

根据〘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〙和〘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

则〙的规定，按照国家卫生标准和卫生规范的要求，对本省公共场

所建设项目的选址、设计、施工、竣工验收等过程进行卫生审查的

活动。 

第三条  本工作程序所称的公共场所包括以下类型场所：  

（一）住宿场所：包括宾馆、酒店、旅店、招待所、度假村等； 

（二）沐浴场所：公共浴室（含桑拿、浴室、洗浴中心、足浴、

温泉浴、SPA休闲中心等）； 

（三）美容美发场所：理发店、美容店（不含医疗美容含美甲

店）；  

（四）文化娱乐场所：影剧院、歌舞厅、音乐厅、录像厅、卡

拉 OK、游艺厅（室）等；  

（五）体育场所：游泳场（馆）、健身室等；  

（六）文化交流场所：展览馆、博物馆、美术馆、图书馆等；  

http://www.chinaacc.com/web/rs_kjts_z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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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购物场所：营业面积在1万平方米以上或使用集中空调的

商场、超市、书店等； 

    （八）公共交通等候场所：候车（含地铁）室、候船室等。 

第四条 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公共场所新建、改建、扩建项目

适用本程序。 

第五条  设区的市级、县级人民政府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负责辖

区内的公共场所建设项目预防性卫生审查工作。 

第六条  公共场所建设项目在选址和设计阶段应向辖区内卫生

计生行政部门提出预防性卫生审查申请，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应根据

卫生标准和卫生规范的要求，对选址和设计是否符合卫生要求提出

相应的意见。 

第七条  公共场所建设项目按经营场所面积大小分为一般项目

和大型项目，一般项目是指面积小于3万平方米的项目，大型项目是

指面积大于或等于3万平方米的项目。 

一般项目的建设单位和个人，向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申请选址和

设计预防性卫生审查时，应提交以下资料： 

（一）建设项目卫生审查申请书； 

（二）经营场所地址方位示意图、平面图和卫生设施平面布局

图； 

（三）经营场所空调风管布局图及施工装修说明（包括装修材

料、通风、消毒等设施）； 

（四）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或营业执照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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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 水净化系统工艺及流程图（游泳场所须提供）。 

大型项目的建设单位和个人，向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申请选址和

设计预防性卫生审查时，除提交上述资料外，还应提交以下资料： 

（一） 建设项目设计说明书，说明书内有卫生篇章，内容包括

设计依据、存在的卫生问题及拟采取的卫生防护措施及其预期效果

等； 

（二）具备相应资质的专业技术机构出具的卫生学预评价报告。 

第八条  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在接到建设单位或个人的选址和设

计预防性卫生审查申请后，应在20个工作日内派出卫生监督员到现

场进行审查。 

对选址符合卫生要求的，应发出同意其选址的“监督意见书”，

对不符合要求的，应发出不同意其选址的“监督意见书”，并说明理

由。 

对设计符合卫生规范和标准要求，应发出“建设项目设计卫生审

查认可书”，对不符合要求的，应发出“卫生监督意见书”，提出整改

意见，并将申请资料交还申请人，待申请人整改完成后，重新提出

预防性卫生审查申请。 

第九条  建设单位或个人应严格按照经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审核

同意的卫生设施设计图纸进行施工，不得擅自更改，确需改变的，

应当经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同意。 

第十条  公共场所建设项目竣工后，建设单位或个人应持该项

目的“建设项目设计卫生审查认可书”，大型建设项目单位或个人还



 - 15 - 

需持具备相应资质的卫生技术专业机构出具的竣工卫生学评价报告

向原申请的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提出竣工验收的书面申请。卫生计生

行政部门在接到申请后的20个工作日内派出卫生监督员到现场进行

建设项目竣工验收，验收合格的，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发给“建设项目

竣工卫生验收认可书”；验收不合格的，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发出“卫

生监督意见书”提出整改意见，建设单位整改完成后，重新申请验收。 

第十一条  建设项目应经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卫生验收合格，领

取该类别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后，方可对外营业。 

第十二条  本办法由广东省卫生计生委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三条  本办法自2017年5月1日起实施，有效期5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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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总则 

为规范广东省公共场所卫生检验、检测、评价工作，根据〘公

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〙、〘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〙、〘公共

场所卫生标准〙、〘公共场所集中空调系统卫生规范〙等要求，制定

本办法。  

二、范围 

广东省范围内开展公共场所卫生检验、检测评价的机构需向卫

生计生行政部门申请技术能力考核。技术能力考核工作实行分级管

理，省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负责市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及疾病预防

控制系统以外机构（以下称非疾控机构）的考核及管理工作，市级

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负责辖区内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公共场所卫生

检验、检测评价机构技术能力考核及后续管理工作。 

本办法适用于省级开展公共场所卫生检验、检测、评价机构技

术能力的考核与管理工作。市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可参照本办法制

定考核办法。 

三、组织机构 

省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负责建立省级专家库，成立省级考核工作

办公室（设在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），办公室职责包括： 

（一）受理市级疾控机构及非疾控机构的考核申请及组织对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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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申请材料的审查； 

（二）组织现场考核； 

（三）有关后续管理工作； 

（四）指导县级疾控机构的考核工作； 

（五）承担省卫生计生行政部门交付的其他相关工作。 

四、考核程序 

（一）申请。 

申请机构应提交以下资料： 

1.公共场所卫生检验、检测、评价机构技术能力考核申请表（附

件1）； 

2.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； 

3.实验室资质认定计量认证合格证书（复印件）； 

4.管理和专业人员名单及学历证明或职称证明； 

5.相关仪器设备名称及技术参数； 

6.公共场检验、检测与卫生学评价报告； 

7.曾经完成得相关工作总结报告； 

考核申请表可从广东省卫生计生委网站（http://www.gdwst.gov.cn）下载。

所有申请资料应递交纸质版2份。 

（二）受理。 

省级考核工作办公室应当自接到考核申请表之日起5个工作日

内，做出是否受理的决定。不予受理的，应当说明理由并书面通知

申请单位。自正式受理之日起20日内安排现场考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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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技术能力考核评估。 

1.考核要求。 

按〘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办法〙、〘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

则〙、〘公共场所卫生标准〙、〘公共场所卫生标准检验方法〙、〘公共

场所集中空调系统卫生规范〙、〘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评

价规范〙等规定和要求以及〘现场核查表〙（见附件）进行。 

2.考核组人员组成。 

省考核组由相关专家及省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指派的管理、监督

人员组成。省级考核工作办公室从省级专家库中抽取3-5名专家对申

请机构进行公共场所检验、检测、评价能力考核。管理监督人员对

考核工作进行监督。 

3.考核内容与程序。 

省考核组采用资料审查和现场考核相结合的方法。资料审查主

要是对申请机构提交的申请资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、符合性进行审

查。现场考核的程序和内容为： 

（1）申请机构介绍有关情况； 

（2）核查申请资料； 

（3）考核技术人员的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力； 

（4）检查仪器、设备的运行情况； 

（5）抽查相关原始纪录、报告和总结； 

（6）采样、检验检测，必要时进行盲样检测或现场操作考核。 

其中（3）—（6）项依照〘公共场所卫生检验、检测、评价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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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技术能力考核现场核查表〙（附件2）进行。 

4.考核时限。 

省考核组应在1个月内完成考核工作（不包括技术资料修改和技

术评估后的整改时间），出具考核报告，并报省卫生计生委审批。通

过考核的机构将在省卫生计生委网站公示。经公示无异议的发给考

核合格证书。 

五、考核后续工作 

（一）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每4年对公共场所卫生检验、检测、评

价机构复核一次。每年可采取抽查的形式开展质控考核。 

（二）公共场所卫生检验、检测、评价机构在考核合格证书有

效期届满前3个月内向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考核工作办公室提出复核

申请，复核申请需递交以下材料： 

1.广东省公共场所卫生检验、检测、评价机构技术能力考核申

请表及附件资料。 

2.公共场所卫生检验、检测、评价工作报告（包含组织机构、

人员、实验设施设备、工作开展情况和实验室管理体系、实验室其

它资质等内容）。 

3.申请的检测能力证明材料。 

4.有效的计量认证证书、实验室认可证书（如果有）及获批准

的检测能力、授权签字人名单复印件。  

（三）考核合格证书逾期不提出复核申请的检验、检测机构，

所做的监督检验、检测结果无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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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省级考核工作办公室接收申请材料后进行审查，符合要

求的予以受理，出具复核申请材料受理书。 

（五）省级考核工作办公室组织考核组对申请单位进行复核，

并提出复核意见和建议。复核工作将根据申请单位具体情况选用以

下方式进行： 

1.对申请书、质量文件及运行记录、检测能力证明材料等进行

审核。 

2.调阅申请单位有关文件、资料和技术档案。 

3.抽调申请单位相关人员问询、解答问题或考核。 

4.发放盲样进行检测能力考核。 

5.派专家组到申请单位进行现场审查。 

（六）省级考核工作办公室自接到申请之日起2个月内完成复

核，考核工作办公室对专家复核意见进行审核，并报省卫生计生委

审批。 

六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考核工作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考核工作人员

对申请机构提供的技术资料应妥善保管，不遗失，不泄密。 

（二）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应加强对公共场所卫生检验、检测、

评价机构的监督和管理，对疏于管理，发生违规违纪和检验质量事

故的公共场所卫生检验、检测、评价机构，应依法予以处理。 

七、本办法由广东省卫生计生委负责解释。 

八、本办法自2017年5月1日起实施，有效期5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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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：1.广东省公共场所卫生检验、检测、评价机构技术能 

  力考核申请表 

2.广东省公共场所卫生检验、检测、评价机构技术能 

  力考核现场核查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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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1 

  

  

  

  

 

 

  

  

  

  

  

申请单位：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

  

法定代表人： 

  

填表日期： 

  

   

 

广东省卫生计生委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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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本申请表由申请机构填写后交考核办公室。 

2、填写时，文字要简练，不得涂改，空格处以“无”字填写，并用 A4纸打印。 

3、单位名称、地址等项目要填写全称，勿用简称。 

4、“申请证书级别”一栏指申请机构的级别，如地（市）级，县（区）级。 

5、本申请表一式三份，其中原件1份，复印件1份，电子版1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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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名称   

地    址   

成立日期   注册资本   

法定代表人   职    务   

联 系 人   职    务   

电    话   传    真   

邮政编码   申请证书级别   

提交的资料清单： 

1、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

2、省级计量行政部门颁发的计量认证合格证书及附表（复印件）    □ 

3、管理和专业人员名单及学历证明或职称证明                    □ 

4、专业人员培训证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

5、相关仪器设备名称及技术参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

6、质量管理文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

7、公共场所卫生检验、检测与评价报告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

8、曾经完成的相关工作总结报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

9、其他相关资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

机构评价报告授权签字人数：     名 

姓   名         职   务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领域 

  

希望现场评审时间：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～ 年   月   日 

申请单位法定代表人： 

              （签字） 

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申请单位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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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1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    页  第    页 

序号 项目和/或参数 标准/方法代号（含年号） 限制范围及说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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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2 

 

  

注：①独立法人的画出本机构内、外部（行政或业务指导）关系； 

②非独立法人的画出本机构在母体法人中所处位置，表明所有二级机构及
内、外部关系； 

③直接（属行政）关系用实线连接，间接（属业务指导）关系用虚线连接； 

④有独立帐号的，请在此页的空白处加盖有本机构名称和开户银行帐号的
印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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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3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  页  共   页  

序

号 

姓    名 性别 年龄 职务/职称 文化程度 专  业 

从事本技术 

领域年限 
培训证书号 

现在部门 

岗位/年限 
备  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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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4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  页  共  页  

项目/参数

名称 

标准条款 

/细则编号 

仪器设备名称、

型号/规格 
测量范围 

准确度等级

/不确定度 
制造单位 

检定/校准

机构 

检定/校 

准有效期 

自检/校 

项目 

自检/校规范 

名称及编号 

备注 

（比对情况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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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2 

 

  

机构名称：          考核受理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注：请在考核意见所选项打“√ 

序号 核查内容 

考核意见 

符合 
基本

符合 

不符

合 
说明 

1 
基本条件     

1.1 
具有独立法人资格。     

1.2 
持有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颁发的计量合格证书。     

1.3 
具有开展公共场所卫生检验、检测、评价工作所需要的质量体系、专业技术人员、实验室环境和仪器

设备。 

    

1.4 

具有开展公共场所物理、化学、微生物、集中空调通风系统、生活饮用水、游泳（浴池）水、公共用

品用具等卫生指标现场检测、实验室检验和卫生学评价的能力。 

    

1.5 
建立相关的检验、检测和评价规范和工作制度。     

1.6 

申报机构应提供 1.4 所列各类现场和样品的现场检测、实验室检验和卫生学评价（1 年内）的范例报告

及原始记录。 

    



 - 30 - 

序号 核查内容 

考核意见 

符合 
基本

符合 

不符

合 
说明 

1.7 
符合省卫生计生委的其他有关规定。     

2 人员     

2.1 
卫生检验、检测、评价机构应具有与申请认定项目相适应的管理和技术人员。有关人员均应熟悉公共

场所卫生相关法规、标准和文件以及本单位质量文件。 

    

2.2 具有理化、微生物检验和公共卫生各种专业技术人员。     

2.3 
应有培训和考核记录，有人员培训计划，能够不断提高有关人员专业知识水平与技能，工作人员的专

业应与从事的采样、检验、现场检测和评价项目相符合。 

    

2.4 各类人员任职条件     

2.4.1 技术负责人须由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任中级专业技术职称 5 年以上的人员担任。     

2.4.2 质量负责人须由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和 5 年以上专业工作经验的人员担任。     

2.4.3 
授权签字人须经考核合格并具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，审核（复核）人由熟悉专业工作并具 3 年以上

工作经验的专业人员担任。 

    

2.4.4 
实验室检验人员、现场检测和抽采样人员应具有相关专业中专以上学历，应参加卫生检验员/采抽样员

培训班学习并取得上岗证。 

    

2.5 
按一定比例抽取申报核查的机构各岗位人员，进行提问、书面考试等形式的素质考核，岗位人员具备

应有素质。 

    

2.6 
现场采样和检测的现场考核达到要求（包括样品采集、采样及检测布点、现场检测仪器使用、相关记

录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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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核查内容 

考核意见 

符合 
基本

符合 

不符

合 
说明 

3 仪器与环境     

3.1 具有满足开展公共场所检验检测全部项目的检验分析、采抽样和现场检测仪器设备。     

3.2 采抽样、现场检测和实验室检验仪器设备按规定定期检定/校准，检定/校准证书在有效期限内。     

3.3 具备仪器室、理化及微生物检验实验室。      

3.4 仪器室、实验室环境条件符合质量保障要求。     

4 样品抽取、传递、保存与处置     

4.1 
样品的抽采、运送、保存及处置应符合《公共场所卫生监测技术规范》或（《公共场所卫生标准检验方

法》）的要求。 

    

4.2 样品在传递过程中应有唯一编号和检验状态标识；各环节和人员工作接口清晰、有记录并可追溯。     

4.3 样品的保存要做到不损坏、不丢失、不混淆、不变质、不渗漏。     

5 现场检测和实验室检验工作     

5.1 现场检测和实验室检验应有规范的原始记录。     

5.2 
现场检测和实验室检验应采用相关国家卫生标准和规范，包括《公共场所卫生标准检验方法》、《公共

场所卫生监测技术规范》和《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学评价规范》。 

    

5.3 
申报机构必须掌握申报项目的检验、检测、评价的方法和技能，能独立开展检验、评价工作并解决过

程中发生的技术问题。 

    

5.4 
如使用 5.2 规定方法以外的检验方法，必须进行方法比对或验证，编写操作规程（作业指导书）并经

技术负责人审批；检测检验数据在标准限值边缘（可能影响卫生评价合格与否）时，必须采用《公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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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核查内容 

考核意见 

符合 
基本

符合 

不符

合 
说明 

场所卫生标准检验方法》进行复检确认。 

5.5 
检验（评价）报告的编制、复核和审批达到要求。     

6 
卫生学评价工作     

6,1 
卫生学评价工作应该依照公共场所卫生学评价的相关法规、标准和文件进行。     

6.2 
卫生学评价结论应符合公共场所相关卫生标准和规范。     

6.3 

卫生学评价报告的编制、复核、审批人员应熟练掌握各类公共场所、各项卫生指标的限值，掌握《公

共场所卫生标准》、《公共场所卫生标准检验方法》和《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学评价规范》。 

    

考核组组长：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考核组成员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 

 

  广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2017 年 2月 27日印发 

  校对：综合监督处  邹远闻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共印 10份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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